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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第363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3 月 30 日上午 9 時

地點：本府 12 樓會議室

主席：鄭市長文燦(前段)

      高副市長安邦(後段)

       紀錄：科  長 林裕玟

股  長 朱育慧

壹、獻獎

一、呈獻第十七屆金圖獎-應用系統獎。

-主辦機關：水務局

二、呈獻 2021雲端物聯網創新獎-優良應用獎。

-主辦機關：水務局

三、呈獻安東青創基地榮獲第 22屆國家建築金獎-公共建設優質獎

殊榮。

-主辦機關：青年事務局

貳、主席致詞

一、水務局以「桃園市下水道智慧監控系統」及「桃園市水務三維

地理資訊管理系統」參加「第十七屆金圖獎」，自全國 21組參

賽作品中脫穎而出，雙雙榮獲應用系統獎，地方政府中僅桃園

獲此殊榮，說明如下：

(一)「桃園市下水道智慧監控系統」為地方政府先驅，108 年起

將感測器布建於下水道，補足過去對下水道水位變化掌握不

足之處，透過大數據分析，提供下水道防災決策，以及清淤

與巡檢建議，無須再由人員穿著防水衣進入下水道巡檢及量

測。

  (二)「桃園市水務三維地理資訊管理系統」為全國首度為水利業

務建置的三維系統，運用自動建模技術完成下水道、管線及

道路(含側溝)三維模型，完整蒐集市內之水務、氣象及環保

等物聯網測站資訊，以視覺化、即時化的反饋方式，使水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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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更靈活。

二、水務局全國首創「都會雨形淹水預測智慧雲端平台」，結合智慧

防災技術，強化災害預警能力，榮獲 2021雲端物聯網創新獎；

此平台藉由 AI學習雨量觀測資料，將降雨預報細緻化，搭配圖

形運算技術，縮短淹水模式運算時間，可於 10分鐘內提供桃園

各地公分級的淹水預測，大幅提升災害預防能力。

三、安東青創基地榮獲第 22 屆國家建築金獎-公共建設優質獎殊

榮，說明如下：

(一)青年事務局自 105年起陸續成立青創指揮部、安東青創基地、

新明青創基地及桃園設計庫等基地，已輔導超過 205組新創

團隊，並提供新創團隊行銷策展、業師輔導、媒合產學技術

合作、創投媒合及創業資金取得等協助，打造桃園成為友善

的創業生態圈。

(二)安東青創基地獲得「第 22 屆國家建築金獎—公共建設優質

獎—管理維護類」殊榮實屬不易，此基地過去是警察宿舍及

衛生局的倉庫，因建築老舊而閒置，106 年完成活化投入營

運，以 AR/VR/MR為主題培育新創，歷年來接待許多團體、機

關及外賓等前來參訪觀摩，顯示基地空間活化後的管理維護

及新創輔導等服務成效受到國家建築金獎的肯定。

  (三)除了安東青創基地以外，新明青創基地與青年事務局亦由新

明市場及中壢市民代表會閒置空間活化再使用，妥善運用舊

空間創造新的動力，活化更新重要的市政資源。

四、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首創全國「失蹤人口預防性作為」，針對易

走失高風險族群等，建立「生物特徵系統化標準比對程序」，經

當事人或家屬自願同意建檔，遇身分不明個案，即能以「人臉」、

「指紋」及「DNA」等科技作為，多管齊下，迅速確認身分；為

充分發揮鑑識能量本府將東門市場 4樓作為警察局刑事鑑識中

心基地，並挹注 4,000餘萬元經費，打造高品質的鑑識環境，

未來對於刑事偵查及追蹤失蹤人口極具助益。

五、地政局推出「地籍測量圖資整合 All In One」，將紙本圖資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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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掃描建檔，大幅減少紙本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不僅節省測量

員調閱資料時間，並能確保測量成果具科學性及一致性，讓地

政管理更加科學，充分保障民眾土地及建物的財產權益。

六、本市陸續恢復各項戶外活動，請持續依規劃推動，落實戴口罩、

實聯制及人流管控等各項防疫規範；本市在防疫上展現高度的

韌性，防疫應保持戒慎不恐懼。

七、警消人員配合防疫及救災等勤務極為辛勞，請人事處向中央建

議若因執行如防疫、救災等特殊勤務，超過加班費核發上限，

可視情形另核發加班費；另請人事處研議於規定未修訂前核發

獎金的可行性。

八、美福倉儲及家樂福物流中心火災現場廢棄物清理，請環境保護

局督導及協助業者於安全情形下，儘速清運完成，並請蘆竹及

楊梅區公所作為窗口，協調美福倉儲、家樂福與周邊居民相關

後續補償事宜；另經調查高榮野生保護區未受汙染，但若有相

關池塘及魚群等受到汙染等，也請區公所研議補償方案。

九、請各機關務必準備好議會工作報告，若未能即時完整說明，應

發布新聞稿補充，如上午工作報告有未能說明事項，當日中午

即應以新聞稿就相關政策、數據及成果等發布說明。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高副市長安邦裁示：

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定備查。

肆、專題報告

一、報告機關：警察局

報告案由：幸福世間，花好月圓--強化協尋失蹤人口

高副市長安邦裁示：

請衛生局及社會局將失智患者及獨居長者、易走失長者等列冊

資料，提供警察局，以強化協尋失蹤人口工作。

二、報告機關：地政局

報告案由：地籍測量圖資整合 All In One

高副市長安邦裁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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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地籍測量圖資整合 All In One」系統是非常好的作法，

請地政局與各地政事務所持續將已結案的測量成果掃描建檔，

並賡續增加系統功能，以便未來充分運用。

伍、各機關業務報告：無

陸、提案討論：無

柒、列管交辦事項辦理情形

高副市長安邦裁示：

請執行進度落後機關儘速趕上進度。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拾、散會：上午 9時 30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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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第364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4 月 6 日上午 9 時

地點：本府 12 樓會議室

主席：鄭市長文燦(前段)

李副市長憲明(後段)

       紀錄：科  長 林裕玟

科  員 陳美智

壹、頒獻獎：無

貳、主席致詞

一、防疫會議調整於星期一、三、五上午 8時 30分於 1201會議室

召開（星期三結合市政會議）；星期一、五出席單位比照清明連

假期間，由民政局、教育局、社會局、勞動局、經濟發展局、

交通局、觀光旅遊局、警察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消防局、

資訊科技局、新聞處、秘書處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等單位出

席與會。

二、有關美福倉儲火災後續工作，說明如下：

(一)因美福是特殊構造之大型倉儲，消防同仁不眠不休，完成火

場控制。目前本市大型倉儲共有 76個，如發生火災延燒，因

密閉式結構容易產生濃煙，不利消防人員搶救，且於高溫悶

燒情況下，必造成重大損失。

(二)消防局隨後召開專家會議，會中專家提議這種大型倉儲必須

設置防火間隔，請消防局完成會議紀錄，行文建議消防署及

營建署修改消防法及建築法。

(三)本次火災所造成之空氣污染，目前由環境保護局協助蘆竹區

公所與楊梅區公所分別對美福倉儲及家樂福楊梅物流中心

求償，就學校、社區及農業等 3種地區所遭受之損害協商賠

償數額，請儘速完成賠償事宜。

(四)有關火場廢棄物清運部分，感謝環境保護局提出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協助並監督完成清運工作，因數量非常龐大，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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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萬噸，請在確保火場結構安全的情況下儘速完成，讓事件

落幕。

(五)請消防局研議大型工業火災特別搶救方式，如結構過強需動

用大型機具之火災現場，如何於實務救災時提升效率。

三、本市人口變動趨勢分析說明如下：

(一)截至今（111）年 2月底，桃園人口數為 2,269,997人，較改

制直轄市前增加 211,669人，人口平均年齡約 40.51歲，為

六都中最年輕的城市，去（110）年全國總人口數較上年度減

少 185,922人的負成長狀態，桃園市仍成長 3,584人，為去

年六都唯一人口數正成長之城市，在少子化、高齡化的背景

下，實屬不易。

(二)去年桃園出生人數超過 2萬人，死亡人數 1萬 4千多人，自

然增加數超過 6千多人。

(三)人口統計資料可作為各局處及區公所業務參考用途，許多移

居家庭選擇桃園作為追求人生夢想的第一站，期勉市府團隊

持續努力，打造桃園為宜居宜業、好工作、好生活之城市。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李副市長憲明裁示：

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定備查。

肆、專題報告

一、報告機關：民政局

報告案由：「移動的桃園」人口變動趨勢分析

李副市長憲明裁示：

(一)桃園人口數已近 227萬人，近年在戶籍法及疫情的影響下，

逾期未返國之國民被除籍，而呈現負成長之情形，相信未來

疫情結束後，此現象將會改變。

(二)請各機關團隊持續努力，讓市民有感，打造桃園為宜居城市，

吸引更多人來桃園就學、就業及定居。

二、報告機關：都市發展局

報告案由：昇降設備創新影像抽驗革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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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副市長憲明裁示：

(一)近年因高齡化社會及高樓層建物增加等因素，昇降設備數量

不斷增加，昇降設備安全越發引人關注。

(二)感謝建築管理處提出創新作為，榮獲創新提案獎，本計畫首

創全國，要求廠商在進行電梯定期安檢時即全程錄影並上傳

雲端，建築管理處再透過影像回放完成抽驗檢查，節省人力

及物力成本，讓市民的居住環境更安全。

伍、各機關業務報告：無

陸、提案討論：無

柒、列管交辦事項辦理情形

李副市長憲明裁示：

請各機關持續辦理。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壹拾、散會：上午 9時 39分

7



桃園市政府公報                                                    111年第９期 

 

 

 

 

 

 

 

 

 

 

 

 

 

 

 

 

 

 

 

 

 

 

 

 

 

 

 

 

 

 

 

 

 

 

8 

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農林字第 11100930751號 

附件： 

主旨：公告符合「桃園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特定樹木之列管資

料及廢止本市列管朴樹 (編號：楊梅區013)管制。 

依據：「桃園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定。  

公告事項： 

一、 新增 111年「桃園市特定樹木列管資料」載於本府農業局

官方網站（桃園市政府農業局－業務資訊－施政成果－森

森不息）。 

二、 廢止本市楊梅區瑞坪國中列管朴樹 (編號：楊梅區 013)管

制。 

市長 鄭文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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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法濟字第 1110102802號 

附件：  

修正「桃園市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第八條之一

、第九條、第十四條。 

附修正「桃園市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第八條之

一、第九條、第十四條 

市長 鄭文燦 

 

 

桃園市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 
第八條之一、第九條、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八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發給前條獎勵金外，得視檢舉內容及對

案件查獲之貢獻程度，另發給檢舉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

下之獎勵金；檢舉人現為被檢舉對象之受雇人者，其獎勵金上限得

提高至新臺幣四百萬元： 

一、犯本法第三十六條之罪。 

二、屬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或第七款之情節重大情

形。 

前項獎勵金，得於該檢舉案件之罰鍰裁處書送達或檢察機關起

訴後發給之。 

第 九 條 檢舉案件獎勵金，按實收罰鍰金額日期統計，以每六個月核發一

次為原則，並逐案列冊，載明案由、罰鍰金額、繳納金額、獎勵金

額、核發日期及領獎日期。但獎勵金預算不足時，得俟後續預算編列

程序及期程，彈性調整核發檢舉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 

罰鍰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者，得以每期實收罰鍰金額比率核發。 

第十四條 （刪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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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法濟字第 1110112563號 

附件：  

修正「桃園市政府體育局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收費標準」第二條

附表七之一、七之二。 

附修正「桃園市政府體育局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收費標準」第二

條附表七之一、七之二 

市長 鄭文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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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體育局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收費標準

第二條附表七之一、七之二修正規定
附表七之一

(金額單位：新臺幣)

                 場地

收費項目 
網球場

保證金 10,000 元

場地使用費 

售票活動： 

以整場包租日收費，並以每日門票收入總額稅後之 

5%計收。但未達 20,000 元以 20,000元計收。 

不售票活動： 

1、5時至 18時，每面場地每小時 200元。 

2、18時至 22時，每面場地每小時 400元。 

教學： 

1、5時至 18時，每面場地每小時 400元。 

2、18時至 22時，每面場地每小時 600元。 

照明費 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於使用場地舉辦或從事相關活動。 

二、場地應依其活動種類及性質使用，不得從事非相關活動。 

三、以小時計費者，使用時間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收。 

四、網球場教學應經體育局同意，並酌留部分場地供現場民眾使用，以維護現

場民眾使用權益，每面場地不得超過 10 人。 

五、進行場地佈置、彩排及撤場期間，場地使用費以半價計收。 

六、為確保場地及設施完整，符合第 4條規定免收費用者，仍應繳付保證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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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之二 

(金額單位：新臺幣) 

網球場一般民眾使用收費基準表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單位 收費金額 

網球場 

全票 每人每小時 40元 

優待票 每人每小時 20元 

月票 每人每月 600元 

備註： 

一、身心障礙者，免費使用；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果，認需人陪伴者，其

必要陪伴者 1 人，亦免費使用。 

二、學生、兒童、年滿 65 歲以上及原住民年滿 55 歲以上者，享收費金額之半

價優待。 

三、前 2 點人員應出示國民身分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學生證或其他足

以證明其優待身分之文件，始給予優待。 

四、月票不分票種，使用次數不限，1 日以使用 1 小時為標準，滿 1 小時後強

制換場，月票不得轉讓或轉借他人使用，不得申請退費。 

五、場館或部分設施外借時段，不開放入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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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都行字第 11100767221號 

附件：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增額容積與容積移轉代金及捐贈重大

公共設施建設計畫土地申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第十二點  

修正「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增額容積與容積移轉代金及捐贈重大

公共設施建設計畫土地申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第十二點，

並自中華民國 111年4月17日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增額容積與容積移轉代金及捐贈重

大公共設施建設計畫土地申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第十二點 

市長 鄭文燦 

 

 

 

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增額容積與容積移轉代金及捐贈 

重大公共設施建設計畫土地申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 

第十二點 

十二、申請人未取得增額容積或容積移轉代金許可證明前，得請求無息退還已

繳納之價金。但不得請求退還委託估價服務費用及公會襄閱費用。 

申請人因接受基地受法令限制，經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無法完全使用其獲

准移入之容積者，其未使用容積，得於取得建築執照(含變更設計)之日

起一年內，申請依原核准價金或代金按比例計算無息退還，並以一次為

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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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勞障字第 1110096508號 

附件： 

修正「桃園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要點」第二點，並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要點」第二點 

市長 鄭文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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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8 日府勞障字第 1050143420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31日府勞障字第 1090076646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4日府勞障字第 1110096508 號令修正 

一、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減輕身心障礙者創業負擔，促進其自力更生，特

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二） 年滿十八歲至六十五歲。 

（三）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 

（四） 具有創業意願及工作能力。 

（五） 所創事業之公司登記、商業設立登記或領有執業許可證未逾一年，且其營

業稅籍設於本市。 

（六） 應為所創事業登記或許可設立之負責人。 

三、本要點補助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 營業場所租金補助：每一創業案，對營業使用範圍之租金補助，以公證之

租賃契約金額核算，自本府核准補助之當月起算，最長補助二年。第一年

每月最高補助額為租金百分之六十，第二年每月最高補助額為租金百分之

五十。但每月最高不超過新臺幣二萬元。 

（二） 設備補助：按創業所需之設施及設備(不含耗材)費用核定補助。但每案最高

不超過總設備費百分之五十及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二款補助每人終身各以申請一次為限，營業場所租金或設備補助擇一申請者，

得分別核予補助。第一項第一款補助之建築物，應位於本市且不得為申請人本人、

其配偶或雙方之直系血親所有。 

四、申請人應檢具申請表連同下列文件向本府申請： 

（一） 營業場所租金補助： 

1. 公司、商業設立登記或執業許可證影本。 

2. 營業場所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謄本。 

3. 經公證並載有租賃面積之營業場所租賃契約影本。 

4. 申請人本人及其配偶與雙方直系血親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二） 設備補助： 

1. 公司、商業設立登記或執業許可證影本。 

2. 營業場所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謄本。 

3. 創業設立登記三個月前至申請當月止，以申請人或其所創事業為買受人之

購買設備發票或收據正本。 

前項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其能補正者，本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

不補正或不能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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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府受理申請補助案件，應派員訪視申請人經營情形，並依下列原則審查： 

（一） 創業計畫之可行性。 

（二） 創業內容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之身體狀況、學經歷、專長及經濟條件等相

關要件。 

（三） 創業計畫之受益身心障礙類別及人數。 

（四） 申請補助金額是否合理。 

（五） 申請人曾獲政府核發之專業證照或接受職業訓練者優先辦理。 

前項審查之決定，應自受理申請之次日起一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

通知申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六、經本府核准補助者應依下列規定請領補助款： 

（一） 營業場所租金補助：以每三個月為一期，受補助人應於每年三月、六月、

九月、十二月之十五日前，檢附營業場所之租金繳交證明、租賃所得扣繳

稅額繳款書影本、受補助人或其事業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撥款同意

書及房租補助領據，向本府申請當期補助款。 

（二） 設備補助：自本府核准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個月內，檢具受補助人或其事業之金

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撥款同意書及設備補助領據，向本府一次請領。 

逾前項規定之申請期限，或申請文件有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

正不齊者，不予核發當期營業場所租金或設備補助。 

七、受補助人於補助期間，不得擔任其他事業負責人或有受僱情事，並且營業場所、

設施及設備，不得出租、轉讓或違法使用，且依規定繳納稅捐。 

八、受補助人應依本府核准之創業計畫親自經營，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創業計畫者，

應先報本府核可後辦理。 

九、本府得不定期派員查訪受補助人之經營情形，受補助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十、受補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並追繳補助款： 

（一） 經法院宣告監護。 

（二） 失蹤三個月以上或死亡。 

（三） 連續三個月無法經營。 

（四） 不符或喪失第二點規定資格。但補助期間受補助人屆滿六十歲，不在此限。 

（五） 違反第七點及第八點規定，經輔導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六） 違反第九點規定。 

（七） 提送之各項資料有隱匿不實情事。 

（八）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申領。 

十一、前點補助款經作成處分限期繳還仍不繳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十二、受補助人應於創業場所及購置設備適當處標明「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

助」字樣。 

十三、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相關預算支應。當年度編列之補

助經費預算用罄後，得不再受理當年度補助案件之申請，並由本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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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經工行字第 1110072484號 

附件：桃園市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容許作工業設施使用之低

污染事業認定審查作業要點  

修正「桃園市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容許作工業設施使用之低

污染事業認定審查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容許作工業設施使用之

低污染事業認定審查作業要點」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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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桃市藝設教字第 11100014491號 

附件：修正「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演藝活動補助作業要

點」第二點修正規定 

修正「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演藝活動補助作業要點」第

二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演藝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第二點 

主任 陳瑋鴻 

 

 

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演藝活動補助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9日桃市藝設教字第 11100014491號令修正 

二、受理對象 

(一)經中華民國政府立案之演藝團隊、文化事業機構及相關經紀公司、文

教基金會、各級學校與人民團體（政治團體除外），及依民法規定有

行為能力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等。 

(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1、兩年內曾受文化局及本中心補助但辦理成效不彰、延誤核銷作

業、未依核定計畫執行情節重大或違反本中心規定。 

2、未依規定日期提出申請或資格不符者。 

3、有前案逾期未結。 

4、政黨活動。 

5、非於本中心所轄場地（桃園展演中心、中壢藝術館及桃園陽光劇

場）辦理之演藝活動。 

6、其他特殊情形，經本中心認定不宜受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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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捷開字第 11101001351號 

附件：修正「桃園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原則」  

修正「桃園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原則」，並自即日

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原則」。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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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原則 

中華民國 111 年 4月 18 日府捷開字第 11101001351 號令修正 

壹、總則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取得捷運設施用地，並有效利用

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與實現都市計畫，由本府徵求投資人辦

理桃園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案（以下簡稱開發案），使參與

開發案之土地所有權人、投資人及主管機關等權益關係人共享開

發土地利益，就各權益關係人以開發完成樓地板抵付分配權值之

作業規範，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府為辦理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各項權值評估、區位選擇及徵求投

資人等相關事宜，由本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捷運局）執行之。 

三、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鑑估價基準日：指參與開發案進行權益分配之各權益關係人，

評估各項貢獻權利價值之基準日期。 

(二)權益分配：指開發案內開發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主管機關

或投資人，提供土地、行政資源或資金，參與或投資開發案，

於該項開發案完成後，按其開發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金比例，

分配開發完成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 

(三)市地主：指開發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為桃園市者。 

(四)開發大樓：指由開發案規劃、設計及施工，並與捷運設施共

構或分構之新建建築物及其所占持分土地。 

(五)區位：指開發大樓內可由權益關係人進行分配之不動產，分

為房屋及車位二種類型，各區位包含各建物及其所占持分土

地。 

(六)權值：指開發大樓於鑑估價基準日時各區位之產權預期銷售

價格，用以作為權益分配及區位選擇之評估基準。 

(七)投資開發費用：指評估投資人於整體開發歷程中所需支付之

各項成本及利潤，以作為參與開發案進行權益分配之基礎。 

(八)捷運獎勵容積：指依捷運土地開發相關獎勵法令所增加實際

設計獎勵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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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原則公式符號，定義如下： 

(一)開發大樓總權值：S。 

(二)建物興建成本：BC。 

(三)投資稅管費用：M；投資稅管費用率：m％。 

(四)期待利潤：P；期待利潤率：p％。 

(五)主管機關取得捷運獎勵容積及都市計畫回饋之容積分配率

（以下簡稱主管機關容積分配率）：rv％。 

(六)委託建造費用：ΔRC。 

(七)主管機關取得捷運獎勵容積及都市計畫回饋之權值（以下簡

稱主管機關取得之容積權值）：rT。 

(八)投資人參與權益分配權值：ΔBS。 

(九)市地主占全體土地所有權人間可分配權值比率：Q。 

五、開發案應以建造執照領得日為調查分析與評估價格之鑑估價基準

日，並以鑑估價結果進行權益分配。 

投資人應於前項鑑估價基準日貣六個月內提送權益分配建議

書。 

貳、開發大樓總權值評估作業 

六、開發大樓各房屋及車位之區位權值應以鑑估價基準日為價格日期，

並基於當時之建築規劃、建材設備等級、銷售產權面積等，以新

成屋（含所占持分土地）標準之預期銷售價格為估價條件進行估

價，作為各權益關係人間權益分配、區位選擇與分配及畸零樓地

板買賣找補之依據。 

前項各區位權值總和即為開發大樓總權值。 

七、開發大樓各區位權值及總權值評估作業，由捷運局與投資人共同

委託不動產估價師公會，並由該公會委託三家不動產估價師事務

所進行估價，並出具估價報告書。 

前項三家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書，不動產估價師

公會應召開會議審查，捷運局與投資人得列席表達意見，審查後

由該公會出具開發大樓各區位權值及總權值之報告書。 

市地主與投資人對於不動產估價師公會之估價結果，不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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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投資開發費用評估作業及項目 

八、投資人之投資開發費用包含建物興建成本、投資稅管費用及期待

利潤，應依第九點至第十三點規定進行評估作業；其評估項目應

於權益分配建議書中載明，未載明之項目非經捷運局同意者，不

得計入投資開發費用。 

九、投資人應負擔之建物興建成本係依鑑估價基準日之市場行情進行

評估，項目如下： 

(一)歸墊本府墊支之相關費用：包含本府墊支之土地開發基本設

計費、捷運設施共構部分屬土地開發之細部設計與其施工費、

監造費用、變更設計與其施工費、地上物處理費，及其他因

土地開發產生之相關費用，以投資契約書所約定歸墊金額採

計。 

(二)建物設計費用：按開發基地條件及設計規模，並參考開發基

地所在地建築師公會頒布之建築師酬金標準評估設計費

用。 

(三)工程營造費用：指投資人為完成開發大樓，所需支付營造業

者之相關費用或必要之工程費用；其評估項目包含： 

1、新建工程中有關假設、基礎、結構體、外部裝修、內部

裝修、門窗、防水隔熱、雜項、景觀（如庭園、綠化及

植栽）、共構裝修、材料設備（如電梯、衛浴及廚具）、

電氣、弱電、空調、自動化、給排水、生活廢水、消防

設備、通風設備，及其他屬土木、建築與機電等直接工

程費用。 

2、新建工程中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空氣污染防制、工程監

測、保險、品質管理、營造管理、營造業者利潤、屬工

程營造費用之營業稅，及其他屬營造過程中因興建、管

理及行政而發生之間接費用。 

3、公寓大廈管理基金、開放空間基金或其他經管理組織要

求所成立之管理維護基金。 

4、投資人為完成開發大樓之興建，所必要支出之其他新建

工程費用，包含鑑界費用、鑽探費用、鄰房鑑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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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與證照申請暨簽證費用、建築相

關規費與證照申請費用、協助公共設施開闢及市有建物

整建維護費用等。 

(四)利息費用：指投資人為籌措投資開發費用所需之資金成本，

由專業營建管理廠商依投資人提供書面資料進行評估或依

市場與慣例自行評估，其評估方式得以下列原則為之： 

1、第一款所定本府墊支之相關費用屬一次性投入資金部分

之利息費用，依投資契約書所約定歸墊金額，本金分自

有資金部分及借貸資金部分，採年息複利計算，計息日

依投資人實際繳款日貣算至投資契約書訂定之完工期

限止，以評估計息。 

2、第二款及前款所定費用屬分段性投入資金部分之利息費

用，本金分自有資金部分及借貸資金部分，採年息複利

計算，計息日依開發案建造執照領得日貣算至投資契約

書訂定之完工期限止，以評估二分之一計息。 

3、分期開發之基地，得依預估開發時程設定分期利率及分

期計息日以計算利息費用，而不受前二目規定之限制。 

(五)其他經捷運局、投資人及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認定所必要或頇

刪減之費用。 

建物興建成本之市場行情，其單價引用、參考及訪價之資料來源，

依下列資料庫順序採用：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北部地

區）單價。 

(二)營建物價月刊公告開發案基地所在地之工項單價。 

(三)若上述資料庫均無適用者，專業營建管理廠商得進行市場查

估訪價。 

十、建物興建成本評估作業係依投資人提送之細部設計圖、施工規範、

工程預算書與投資開發費用編列表內所列之項目、規格、數量及

單價，由捷運局與投資人共同委託建築師公會，並由該公會委託

三家專業營建管理廠商鑑價，並出具鑑價報告書。 

前項三家專業營建管理廠商所出具之鑑價報告書，建築師公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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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會議審查，捷運局與投資人得列席表達意見，審查後由該公

會出具鑑價報告書。 

市地主與投資人對於建築師公會之鑑價結果，不得異議。 

十一、投資人為辦理土地開發，基於開發商立場，所頇支付及代主管

機關或土地所有權人墊支之投資稅管費用，其評估項目包含人

事行政管理費用、銷售管理費用、分包廠商管理費用、土地開

發方案規劃費用、財務評估費用、各區位權值與大樓總權值之

估價費用、建物興建成本之鑑價費用、風險成本、地籍整理費

用、土地開發所頇負擔之印花稅、契稅、房地互易營業稅等稅

捐，及其他屬投資人辦理土地開發所頇之行政庶務管理費用、

地主區位選擇作業費用、規費及稅賦負擔。 

前項費用除畸零樓地板買賣找補外，土地所有權人無頇支付任

何開發費用。 

十二、投資稅管費用係以建物興建成本為基礎，取相當比率進行評估

而得，該投資稅管費用率由本府與投資人於投資契約書中約定

之。其評估公式如下： 

M ＝BC × m％。 

十三、投資人投資開發案應獲得之期待利潤，係以開發大樓總權值扣

除主管機關取得之容積權值為基礎，取相當比率進行評估而得，

該期待利潤率由本府與投資人於投資契約書中約定之。其評估

公式如下： 

P ＝（S－rT）× p％。 

肆、主管機關取得之樓地板之分配 

十四、主管機關可分得捷運獎勵容積之半數及依都市計畫回饋之容

積。 

前項主管機關應支付投資人委託建造費用，其支付費用及方式，

應於本府與投資人完成鑑估價作業後，分四期給付，方式如

下： 

(一)第一期：投資人實際進場開工興建時，支付委託建造費用

百分之三十。 

(二)第二期：投資人興建至頂樓樓板時，支付委託建造費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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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四十。 

(三)第三期：投資人取得使用執照時，支付委託建造費用百分

之二十。 

(四)第四期：建物完成交屋時 ，支付委託建造費用百分之十。 

若投資人同意主管機關以所分配樓地板面積抵繳委託建造費

用，則由雙方另以所分配區位之議定價格折抵。 

主管機關取得之容積分配與委託建造費用及支付方式，應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但主管機關、土地所有權人及投資人另有約定

或都市計畫相關法令另有規定者，從其約定或規定。 

十五、主管機關所分得容積占開發大樓總實際設計容積之比率，即為

主管機關容積分配率。 

捷運局以本府名義取得捷運獎勵容積分配率，即以捷運獎勵容

積半數除以開發大樓總實際設計容積；本府都市發展局以本府

名義取得因都市計畫回饋之容積分配率，即頇回饋之土地各別

按其土地面積乘以都市計畫書載明頇回饋之比例加總後，再乘

以開發後基準容積率，除以開發大樓總實際設計容積。 

十六、主管機關取得之容積權值，係由開發大樓總權值，乘以主管機

關取得容積分配率所評估之等比率權值。其評估公式如下： 

rT＝S×rv％。 

十七、委託建造費用，係由第九點規定之建物興建成本，乘以主管機

關容積分配率所評估之等比率興建成本，並加計該部分之投資

稅管費用而得。其評估公式如下： 

ΔRC＝BC×rv％×（1＋m％）。 

伍、權益分配之計算方式 

十八、土地所有權人與投資人間權益分配方式，係依投資人按捷運局

所評估之投資開發費用，由土地所有權人以等權值之區位與投

資人進行抵付作業。其權益分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土地所有權人與投資人間可分配權值，係將開發大樓總權

值扣除主管機關取得之容積權值而得，即 S－rT。 

(二)投資人參與權益分配權值，指投資人於開發案中，就其投

資開發費用可作為分配區位之權值，應包含第九點、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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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及第十三點規定之建物興建成本、投資稅管費用及期

待利潤，惟應扣除主管機關已支付之委託建造費用。其評

估公式如下： 

ΔBS＝[BC×（1＋m％）－ΔRC]＋（S－rT）× p％。 

(三)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開發案，其可作為分配區位之權值，應

為第一款規定之土地所有權人與投資人間可分配權值與

前款規定之投資人參與權益分配權值之差額（（S－rT）－

ΔBS），該差額占土地所有權人及投資人間可分配權值之

比率，即為土地所有權人之分配比率（[（S－rT）－ΔBS]/

（S－rT））。 

土地所有權人與投資人間權益分配作業，應依前項計算方式辦

理權益分配。但雙方另有約定或都市計畫相關法令另有規定者，

從其約定或規定。 

十九、市地主占全體土地所有權人間可分配權值比率，係參照開發案

之桃園市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協議書，有關土

地所有權人間權益分配約定辦理。 

二十、市地主參與開發案，其可作為分配區位之權值，應為第十八點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土地所有權人可分配權值與前點規定之

市地主占全體土地所有權人間可分配權值比率之乘積，即[（S

－rT）－ΔBS]× Q。 

陸、區位選擇作業 

二十一、各區位權值依第七點委託不動產估價師公會估價結果辦理，

各權益關係人依其可分配之權值，換算各自應得之樓地板面

積及區位。 

二十二、市地主可分配區位之權值及主管機關取得之容積權值應合併

進行區位選擇作業，並以完整區位取得為原則。市地主選配

之各區位建物面積達一戶面積三分之二以上但不足一戶，而

需取得完整一戶時，投資人應依各區位議定價格讓售予市地

主，以補足至一戶面積。 

二十三、捷運局應於其網站公告各權益關係人間區位選擇作業辦理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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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權益關係人應於前項公告期間內進行區位意願調查及區

位選擇作業，並由本府委託投資人以下述順位及原則進行區

位媒合與選擇作業： 

(一)第一順位為依桃園市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

價購優惠辦法參與土地開發而未領取協議價購款之原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1、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對區位選擇意願相同時，應先

行協議，如協議不成以抽籤決定之。 

2、經本府核定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區位選擇方式有

特別約定者，從其約定。 

(二)第二順位為本府及投資人：雙方對區位選擇意願相同時，

得經合意後以抽籤決定之。 

各權益關係人屆期未繳交區位意願調查或無法完成區位選

擇者，視為放棄區位優先媒合權利，倘致該權益關係人無法

選定區位時，本府改以現金方式進行找補。 

各權益關係人之選定區位，該權值分配應以完整區位且不分

割產權方式取得為原則。 

柒、權益分配議定書簽定 

二十四、各權益關係人完成區位選擇作業後，投資人應製作權益分配

議定書，由捷運局報請本府核定後，作為開發案完成後之產

權登記及交屋作業之基準。 

前項權益分配議定書，至少應包含各權益關係人間權益分配

比例與結果、委託建造費用、開發大樓各房屋與車位之區位

價格、區位分配結果與產品設備之品項、等級及配置等內

容。 

二十五、開發案因變更設計影響各權益關係人間權益分配結果，應依

下列原則處理： 

(一)開發案於捷運局執行鑑估價作業後，權益分配議定書報

本府核定前，因變更設計致各權益關係人間權益分配結

果顯有重大影響時，捷運局與投資人應依變更設計後之

建築規劃與施工圖說，以原鑑估價基準日重新辦理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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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估價作業。 

(二)開發案權益分配議定書報本府核定後，倘開發大樓建造

執照辦理變更設計之總樓地板面積變更超過百分之五

時，捷運局與投資人應依變更設計後之建築規劃與施工

圖說，以原鑑估價基準日重新辦理各項鑑估價。投資人

應依重新鑑估價結果計算權值，辦理區位選擇作業後，

修訂權益分配議定書，提送捷運局報請本府核定。 

(三)開發案因消防及公共安全相關法令變更致建造執照頇

辦理變更設計者，應以原建築規劃與施工圖說辦理各項

鑑估價作業，不變更其鑑估價結果及權益分配結果。 

(四)第一款及第二款變更設計所衍生之重新鑑估價委託服

務費用，應由提出變更設計者支付，且不計入權益分配

之評估項目。 

捌、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之產權登記方式 

二十六、開發案建築基地之應有部分權利範圍分配原則如下： 

(一)捷運設施所占建築基地權利範圍，其計算方式係以地上與

地下之捷運設施產權面積占捷運設施及開發大樓樓地板

總產權面積比例計算。 

(二)開發大樓車位建物所占建築基地之權利範圍，應由投資人

敘明計算方式後，經捷運局同意後方得登記。 

(三)開發大樓房屋建物所占建築基地權利範圍，應扣除捷運設

施及車位建物部分，其餘分配方式係以專有部分面積占區

分所有全部專有部分（不含車位）總面積比例計算。 

二十七、開發大樓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項目及權利範圍分配原則

如下： 

(一)共有部分項目除車位另計外，指門廳、走道、樓梯間、

電梯間、電梯機房、電氣室、機械室、管理室、受電室、

幫浦室、配電室、水箱、蓄水池、儲藏室、防空避難室

（未兼作停車使用）、屋頂突出物、健身房、交誼室、

管理維護使用空間及其他依法令應列入共有部分之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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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款規定共有部分之權利範圍係依專有部分面積與專

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而為計算。 

二十八、開發案內開發大樓及捷運設施之產權登記方式，依前二點規

定辦理。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玖、驗屋及交屋作業 

二十九、投資人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依權益分配議定書內容製作驗

屋計畫書及交屋清冊，並提報至捷運局進行審閱，以作為本

府分回公有不動產（含參與土地開發而未領取協議價購款之

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部分）專有部分之驗屋作業依據。 

三十、建物登記時，因相關法令規定變更或地政主管機關對建物丈量

面積計算方式與建築主管機關之規定不同致有面積差異時，不

互相找補。 

除前項情形外，倘本府所分回公有不動產屬房屋之建物權狀所

登載產權面積，與權益分配議定書所載不同時，依下列原則辦

理找補作業： 

(一)倘「開發大樓房屋總建物產權樓地板面積差額帄均數」與

「本府分回公有不動產屬房屋建物產權面積差額帄均數」

之差值在百分之五以下，僅頇就該產權面積之差異值進行

套算調整，投資人應依權益分配議定書所載之議定區位價

值以現金支付本府找補金額，而不重新辦理鑑估價作業。 

(二)倘「開發大樓房屋總建物產權樓地板面積差額帄均數」與

「本府分回公有不動產屬房屋建物產權面積差額帄均數」

之差值超過百分之五，捷運局應依竣工申報時建築規劃與

施工圖說，以原鑑估價基準日重新辦理各項鑑估價，投資

人應以現金支付本府找補金額。其所衍生之重新鑑估價委

託服務費用，應由投資人支付，且不計入權益分配之評估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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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府地航字第 11101038991號 

附件：修正「桃園市政府辦理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中繼住宅承租

處理原則」部分規定 

修正「桃園市政府辦理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中繼住宅承租處理原

則」部分規定，並自中華民國 111年4月21日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政府辦理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中繼住宅承租處理

原則」部分規定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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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體全字第 1110098484號 

附件：如文 

修正「桃園市參加全民運動會績優選手教練及組隊單位獎勵要點

」第六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參加全民運動會績優選手教練及組隊單位獎勵要

點」第六點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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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參加全民運動會績優選手教練及組隊單位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31日府體競字第 1040344559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4日府體全字第 1110098484號令修正發布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本市參加全民運動會之績優選手 

  、教練及組隊單位，特定訂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全民運動會，指競賽種類非亞奧運競技類項目之全民性競賽。 

三、選手獎勵金核發基準如下： 

  (一)第一類：指一面獎牌由一人單獨取得者。 

    1、第一名：新臺幣十五萬元。 

    2、第二名：新臺幣六萬元。 

    3、第三名：新臺幣四萬元。 

    4、第四名：新臺幣一萬元。 

  (二)第二類：指一面獎牌由二人以上合作取得者。 

    1、第一名：新臺幣十萬元。 

    2、第二名：新臺幣四萬元。 

    3、第三名：新臺幣二萬元。 

    4、第四名：新臺幣一萬元。 

四、教練獎勵金規定如下： 

  (一)教練類別及資格： 

    1、教練分為基層教練(啟蒙教練)、階段教練及帶隊教練。 

    2、帶隊教練應為實際指導該年度獲獎選手之指導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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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核發原則： 

    1、依大會頒訂之各類競賽技術手冊規定，選拔完成之全民運動會 

     出賽名單，由組隊單位召開教練會議，建立該年度之教練名冊 

     並研訂教練獎勵金分配比例，於全民運動會一個月前，檢附會 

     議紀錄及教練名冊送本府，據以核發。 

    2、選手採自發性訓練且無認證之教練時，教練獎勵金則由組隊單 

     位依該年度參加全民運動會之帶隊教練為獎勵對象，並以應發 

     放之獎勵金額五分之一作為獎勵。 

  (三)教練獎勵金，依其指導選手得獎名次（含第一類及第二類）核發 

    ；其基準如下： 

    1、第一名：新臺幣六萬元。 

    2、第二名：新臺幣三萬元。 

    3、第三名：新臺幣二萬元。 

五、組隊（培訓）單位獎勵金核發基準及用途規定如下： 

  (一)依所屬選手得獎名次（含第一類及第二類）核發；其基準如下： 

    1、第一名：新臺幣十二萬元。 

    2、第二名：新臺幣六萬元。 

    3、第三名：新臺幣四萬元。 

  (二)前項獎勵金累計總額以新臺幣三十六萬元為限，由組隊（培訓） 

    單位掣據具領，限用於會務推展及選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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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蟬聯金牌獎勵金，第一類選手核發新臺幣六萬元；第二類選手核發新臺幣

三萬元，得獎者須於競賽結束後一週内，檢附選手前一屆之獎狀向本府提

出申請，由各得獎之選手具領。 

前項稱蟬聯者，第一類選手為連續二屆全民運動會之同一比賽項目由同一

人獲得金牌；以重量或量級區分之比賽項目，為連續二屆全民運動會同組

別及同種項目內不分級別由同一人獲得金牌。第二類選手為連續兩屆全民

運動會之同一比賽項目獲得金牌。  

七、本要點獎勵之項目，以該年度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所列競賽種類為準。 

八、本要點獎勵金發給之依據，以該年度全民運動會頒給之獎狀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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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桃交公字第 111002050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桃園市市區公車票價差額補貼作業執行要點」修正

發布令勘誤表 1份，請查照更正。 

說明：「桃園市市區公車票價差額補貼作業執行要點」業經本局

111年 4月 12日桃交公字第 11100182991號令發布修正在案

。 

局長 劉慶豐 

 

 

 

桃園市市區公車票價差額補貼作業執行要點發布令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修正「桃園市市區公車票價差額補

貼作業執行要點」，名稱並修正

為「桃園市市區公車運價及票

價差額補貼作業執行要點」，並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

日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市區公車運價及

票價差額補貼作業執行要

點」 

修正「桃園市市區公車運價及票價

差額補貼作業執行要點」，自一

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市區公車運價及

票價差額補貼作業執行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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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桃市文影字第 1110009542號 

附件： 

修正「桃園市政府文化局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馬村實驗藝廊

申請展覽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政府文化局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馬村實驗藝

廊申請展覽作業要點」  

局長 莊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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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府工養挖字第 1110099526號 

附件：桃園市公共設施管線圖資更新維護作業要點第七點修正規

定 

修正「桃園市公共設施管線圖資更新維護作業要點」第七點，並

自即日起生效。 

附修正「桃園市公共設施管線圖資更新維護作業要點」第七點 

市長 鄭文燦 

 

 

 

桃園市公共設施管線圖資更新維護作業要點 
第七點修正規定 

七、管線機構應自主檢核圖資之正確性，主管機關並得進行一定比例之抽查

（測），抽查（測）結果如不符測量精度時，應通知管線機構於十五日內

改正。 

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公布當年度抽查（測）結果及次一

年度抽查（測）比例。 

第一項之抽查（測）比例及流程等相關事宜，由主管機關定之。 

 

  

46



桃園市政府公報                                                    111年第９期 

 

 

 

 

 

 

 

 

 

 

 

 

 

 

 

 

 

 

 

 

 

 

 

 

 

 

 

 

 

 

 

 

 

 

47 

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教高字第 1110066779號 

附件： 

訂定「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人力專班

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人力專班 

作業要點」 

市長 鄭文燦 

 

 

 

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人力專班作業要點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市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辦理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人力專班（以下簡稱專班）之相關事項，特依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辦理專班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專班設立應依學校發展特色、區域產業特性及技術人才需求等多方考

量進行規劃。必要時得採學制課程相關之全(專)班、部分學生修習方

式或以產業需求技術人力群聚為考量之跨校、跨學制課程等多元模式

辦理。 

(二)專班課程應邀請相關產業屬性之特定產業公(協)會或廠家、大專院校

等機構，針對產業特性及技術人才需求及內涵，共同規劃專業與實習

實務課程，且專業與實習實務課程總學分數不得低於應修習學分數百

分之五十。 

(三)實習、實務課程應納入產業機構職場教育訓練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並規劃其他得提升學生群科專業及所屬產業特性之技術實務能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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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規劃促進就業之措施。 

(四)專班以於本府核定各校班級總量內調整辦理為原則，得採現行其他產

學合作模式辦理者，應優先依其相關規定另行申辦。 

三、學校申辦或變更專班應經該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並於

招生學年度前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或變更前十五日，檢具專班申請計畫報

本府核定。但變更內容非變更專班之課程、合作廠商或大專校院等重要事

項者，得以書面敘明變更事項及理由，不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決

議，逕報本府備查。 

前項專班申請計畫，應包含開班計畫、職場教育訓練計畫、招生簡章及預

期效益等內容。 

前項職場教育訓練計畫，涉勞動權益部分，依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本府為審查學校申辦專班或變更專班之課程、合作廠商或大專校院等重要

事項之申請，應遴聘（派）專家學者、學校校長、行政人員、教師、產業

機構代表、訓練機構人員及相關機關代表組成審查小組。 

審查小組應依學校提出申請計畫之內容完整性、合理性、可行性及與現行

產學合作模式之差異等多項評估予以審查；必要時，得邀請學校以簡報面

談說明。 

審查結果由本府公告之。  

五、學校應於專班學生畢業年度十一月底前，檢附計畫執行成果報告報本府備

查。 

前項執行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專班學生與合作廠家之滿意度、畢業生之留

廠率、就業率及流向調查等數據。 

學校辦理專班之執行成果，得作為次一學年度專班申請審查之參考。 

六、學校為辦理專班，得向本府申請經費補助之項目包含鐘點費、出席費、交

通費、稿費、誤餐費、印刷費、實作材料費、雜支及設備費等費用，每班

每年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上限。 

前項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二個月內向本府辦理核結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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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7日 

發文字號：府地區字第 11101112431號 

附件：桃園市中壢運動公園區段徵收開發案抵價地抽籤及配地作

業要點 

訂定「桃園市中壢運動公園區段徵收開發案抵價地抽籤及配地作

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附「桃園市中壢運動公園區段徵收開發案抵價地抽籤及配地作 

業要點」。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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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運動公園區段徵收開發案抵價地抽籤及配地作業要點 

111年 4 月 27 日府地區字第 11101112431 號令訂定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秉持公帄、公正、公開原則辦理本市中

壢運動公園區段徵收開發案抵價地抽籤及配地作業，依據區段徵收實施

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區預計抵價地總面積為徵收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並以規劃整理後之

可建築土地分配之。 

三、 抵價地分配作業依下列程序辦理： 

(一) 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會。 

(二) 受理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之申請。 

(三) 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 

1、 公開抽籤（順序籤及土地分配籤）。 

2、 土地所有權人依序選配土地。 

(四) 依配定之位置，計算各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面積，繕造分配結

果清冊。 

(五) 公告抵價地分配結果。 

(六) 繳納或發給差額地價。 

(七) 囑託辦理土地登記。 

(八) 土地點交。 

四、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領回抵價地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指於本案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申請領回抵價地，並經本府核定發給之

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由其繼承人依區段徵收實

施辦法第二十二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規定提出繼承應備文

件申請繼受其權利，經本府核准更名者。 

(二) 權利價值： 

指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經本府依土地徵收條

例施行細則第五十條規定之公式計算後所得之數額，以作為原土地所

有權人領回抵價地及繳領差額地價之計算基準。其計算公式如下： 

1、 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權利價值及面積計算公式： 

(1) 全區預計抵價地總面積(A)＝全區之徵收土地總面積×抵價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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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V）＝（Σ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各分配

街廓面積×各該分配街廓評定之單位地價）×（A÷規劃供抵價

地分配之總面積） 

(3) 區內各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權利價值（V1）= V ×(該

所有權人申請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全區之徵收土地補償

總地價) 

(4) 各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面積=V1÷該領回土地之評定

單位地價 

2、 原土地所有權人已核定建物原位置保留或已配得安置土地者，其應

領抵價地權利價值應於扣除建物原位置保留或安置土地之權利價

值後，就其剩餘之權利價值參加土地分配作業。 

(三) 各街廓最小分配面積： 

指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四條規定，考量開發目的、實

際作業需要及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等因素後，依各分

配街廓之條件差異分別訂定之最小分配面積。 

(四) 各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 

指抵價地分配街廓之中，各該街廓最小分配面積乘以其區段徵收後

評定地價所得最小價額。 

(五) 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以下稱門檻價值)： 

指各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中數額最小者。個人之應領抵

價地權利價值小於門檻價值者，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

申請合併。 

(六) 第一宗或最後一宗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 

指為符合街角地兩側面臨道路需設置騎樓或退縮建築規定，及解決

部分街廓形勢不整問題，參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於分配

方向線起點或終點，另行劃設適當面寬、面積以利於使用之土地。

依各街廓配地方向，於其首末分別劃設為第一宗及最後一宗土地，

該第一宗及最後一宗土地最小分配面積乘以其區段徵收後評定地價

所得之價額為其所需權利價值。 

(七) 申請合併： 

指經本府核准發給抵價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二人以上，經雙方達成共

識，於本府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合併其權利價值為一戶，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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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價地抽籤及配地作業。 

(八) 抽籤戶、分配戶： 

指個人之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或申請合併後之權利價值，已達當次

分配之門檻價值者，得列為一戶參加抽籤、土地分配作業。 

(九) 拆單登記申請： 

指符合特定條件之合併分配戶或繼承案件，得於本府規定期限內就

已分配之抵價地，申請按個人應有部分登記為個別所有或部分仍為

共有。 

(十) 整體分配街廓： 

指因部分街廓形勢不整或配合合法建物原位置保留，致該街廓難以

劃分二個以上最小分配面積街廓，故規劃為整體分配，以利土地整

體使用。 

五、 本府於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會時，應同時檢送

下列資料供參考： 

(一) 本要點。 

(二) 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計算表。 

(三) 抵價地分配街廓位置圖說（載明各分配街廓之分配面積、分配方向、

區段徵收後評定地價，最小分配面積及其所需權利價值、第一宗或

最後一宗分配面積及其所需權利價值）。 

(四)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節錄)、都市設計準則（節錄）。 

(五) 自行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書。 

(六) 申請協調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書。 

(七) 拆單登記申請書。 

六、 申請合併分配： 

(一) 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未達當次分配之門檻價值

者，應於本府規定期間內自行洽商其他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

配或申請由本府辦理協調合併分配。合併後之權利價值不得小於當

次分配之門檻價值。 

(二) 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已達當次分配之門檻價值者，仍得就其

權利價值之部分或全部，自行洽商其他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

配。以其部分權利價值與他人合併分配者，剩餘留供單獨分配之權

利價值不得小於當次分配之門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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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一款原土地所有權人未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未依指定日期到

場參加協調合併或經協調後未能達成合併協議者，於規定期間屆滿

之日起三十日內，由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金補償。 

(四) 合併分配後，除符合拆單登記申請規定外，應按個人權利價值占該

合併分配戶總權利價值之比例，採分別共有方式辦理土地登記。個

人應有之權利範圍，以分數表示之，其分子分母不得為小數，分母

以整十、整百、整千、整萬表示為原則，並不得超過六位數；分子

之計算如有小數，採四捨五入，其總計之權利範圍應等於一，如有

不等於一者，由本府調整配賦之。 

七、 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之處理： 

(一) 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繼承人尚未向本府申請繼承其權利並經本府

核准更名者，應由全體繼承人推派其中一人為代表，於辦理抽籤或

配地作業前提出下列文件申請，經本府核准後始得參加抽籤或配地

作業： 

1、 繼承系統表。 

2、 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 

3、 各繼承人現戶戶籍謄本及印鑑證明。 

4、 推派代表同意書(加蓋各繼承人印鑑章)。 

5、 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私章。 

(二) 全體繼承人未依前款規定提出申請或未能推派其中一人為代表者，

由本府擇期通知參與第二次抵價地分配作業，屆期仍未能依前款情

形辦理者，其順序籤及土地分配籤均由監籤人員代為抽出，配地作

業則由本府逕為分配，繼承人不得異議。 

(三) 依前二款分配之抵價地，繼承人應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二十二條

第四項規定，檢具繼承應備文件，向本府申請更名發給抵價地。本

府得依繼承人之申請，按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或全體繼承人之分割協

議更名登記為分別共有或單獨所有。 

(四) 經本府核准更名發給抵價地者，免繳驗遺產稅繳清或免稅等證明文

件。但本府應將繼承人姓名、住址、原受領補償金額及案號等資料，

通知稅捐稽徵機關核課遺產稅。 

(五) 原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合併分配截止日後死亡者，其繼承人不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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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其應繼分單獨分配抵價地。 

八、 參加抽籤及分配土地應備文件： 

(一) 單獨分配者，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私章親自參加

（法人則由其代表人備妥法人登記證及代表人資格證明文件），因故

無法親自參加時，可委託代理人代為抽籤或分配土地，代理人應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私章、委託書(加蓋原土地所有權人印鑑章)、原

土地所有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以供查對。 

(二) 合併分配者，應由全體原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推舉一人為代表人，並

由代表人攜帶本人身分證明文件、私章及本府核定合併分配公文親

自參加抽籤及分配土地。因故無法親自參加時，可委託代理人到場

代為辦理，代理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私章、委託書(加蓋代表人

印鑑章)、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印鑑證明及本府核定合併分配公文，

以供查對。 

九、 抽籤方法及程序： 

(一) 各抽籤戶之權利價值已達當次分配之門檻價值者，由本府以書面方

式通知各抽籤戶依指定日期、時間及地點辦理抽籤。 

(二) 抽籤作業由到場抽籤戶推舉二人擔任監籤人員，採公開方式辦理，

抽籤結果由本府當場公布之。 

(三) 抽籤作業採順序籤及土地分配籤二階段先後辦理： 

1、 順序籤：先由各抽籤戶依申請領回抵價地收件號之順序抽出順

序籤。 

2、 土地分配籤：再由各抽籤戶依順序籤之順序抽出土地分配籤，

以確定分配抵價地之順序。 

(四) 經唱名三次未表明在場者，視為未到場，其順序籤或土地分配籤，

由監籤人員之一代為公開抽出。 

十、 土地分配方法及程序： 

(一) 由本府視作業需要區分若干梯次，以書面方式通知各分配戶依指定

日期、時間及地點，並攜帶第八點規定應備文件到場，依土地分配

籤序選擇分配土地。 

(二) 分配戶經唱名三次未表明在場者，視為未到場，由次一順序之分配

戶接續分配土地。於當次之最後梯次配地作業結束前，未到場之分

配戶到場向工作人員辦理報到時，則以「與現配戶間隔二名分配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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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則補辦土地分配；同時有二名以上遲到分配戶補辦土地分配時，

依原分配先後順序補辦分配。 

(三) 配地時，由分配戶自行選擇分配街廓，並依分配方向依序逐宗分配，

不得跳配。但遇路沖，得經本府預為保留適當面積後，接續辦理分

配；分配完成後不得放棄該分配成果。 

(四) 分配戶得將其權利價值選擇二個以上之分配街廓辦理分配。但其分

配之權利價值均不得小於各該街廓之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

且經分配後該街廓剩餘未受分配之土地面積，應能符合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 

(五) 配地時，依分配戶之權利價值，有條件符合之街廓可供分配者，該

分配戶應即辦理分配。 

(六) 分配戶選擇分配土地時，其權利價值如均小於剩餘未受分配街廓中

第一宗土地所需權利價值，且依分配方向無第一宗以外土地可供分

配時，由本府就其擬選配之街廓保留第一宗土地後，接續按分配方

向辦理分配。前開保留之第一宗土地，留供後序位條件符合之分配

戶單獨分配，且不適用調整分配之增配規定。 

(七) 分配戶選擇分配土地，全區剩餘未受分配土地已無符合其條件之街

廓可供分配時，於下次配地前，依本府通知按第六點規定重新申請

合併分配。 

(八) 各分配戶除符合調整分配原則外，其權利價值應全部分配完竣。 

(九) 分配戶經選擇分配街廓確定後，應即以該街廓之評定單位地價計算

其領回之抵價地面積(以帄方公尺為單位，計算至小數以下二位，第

三位四捨五入)。 

(十) 土地分配作業結束後，仍未報到配地者，由本府另擇期通知就剩餘

未受分配土地辦理第二次抵價地分配作業，仍不參加者，本府應就

剩餘條件符合之未分配土地將其全部權利價值逕為分配。 

(十一) 分配戶選擇整體分配街廓時，其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應達該街廓

所需權利價值方可分配，不適用調整分配。 

(十二) 分配戶於土地分配後，不得以風水地理、不利於土地使用或其他

理由，向本府要求變更土地分配位置及大小。 

十一、 土地調整分配原則： 

(一) 分配戶權利價值全部分配完畢後，最後一宗土地剩餘面積為十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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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下，且經該分配戶同意時，得一併增配該剩餘土地，並依規

定繳納差額地價。 

(二) 前款剩餘面積為十帄方公尺以下，惟該分配戶不同意增配土地，或

剩餘面積超過十帄方公尺時，依下列原則處理： 

1、 由本府保留最後一宗土地後，就剩餘面積已達該街廓最小分配

面積標準者予以分配，剩餘之權利價值則選擇其他街廓辦理分

配；或全部改至其他街廓辦理分配。 

2、 就剩餘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予以分配後，剩餘之權利價

值已無其他條件符合之街廓可供選配時，該剩餘權利價值逕行

保留，依規定參與下一次抽籤及配地作業或由本府改算回原徵

收補償地價發給現金補償。 

3、 由本府保留最後一宗土地後，該街廓之剩餘面積未達最小分配

面積標準時，該分配戶應選擇其他條件符合之街廓辦理分配。

已無條件符合之街廓可供選配時，依規定參與下一次抽籤及配

地作業或申請由本府改算回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金補償。 

4、 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合併不成者，其剩餘權利價值由本

府改算回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金補償。 

十二、 辦竣第一次土地分配後，如有分配戶尚未獲分配土地或尚有剩餘權利

價值未改算回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金補償者，由本府擇期再就剩餘

未受分配土地，比照前開相關程序與方法辦理抽籤及配地作業。 

十三、 拆單登記申請： 

合併分配戶或繼承案件，係採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方式辦理土地登記。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全體合併戶或繼承人同意後，於當次土地

分配完竣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府申請依拆單內容辦理登

記： 

(一) 合併分配戶就已分配之土地，申請按個人原應領權利價值總額或部

分共有人之權利價值總額拆單後之細分土地，已達各該街廓之最小

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 

(二) 原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合併分配截止日後死亡，抽籤分配採同一戶

號辦理，繼承人申請按其繼承之權利價值或部分繼承人權利價值總

額拆單後之細分土地，已達各該街廓之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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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公告通知及異議處理： 

(一) 抵價地分配完竣後，應將土地分配結果清冊及分配結果圖，於本府、

本市中壢區公所及本市中壢地政事務所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受分配

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二) 原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分配結果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方

式向本府提出。未於公告期間內提出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

確定。本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理，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異

議人。 

(三)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於發給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

典權者，於抵價地分配結果公告時，同時通知他項權利人。 

十五、 地籍測量、差額地價找補及土地登記： 

(一) 本府於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應依分配結果清冊及分配結果圖於實

地埋設界標，供本市中壢地政事務所辦理地籍測量。 

(二) 地籍測量後面積如與分配結果清冊所載面積不符時，本府除依地籍

測量結果釐正分配結果清冊面積外，尚應以實際測量面積核計實際

領回抵價地之面積，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六條規定核算差額地

價，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繳納或領取： 

1、 實際領回抵價地面積超過應領抵價地之面積者，就其超過部分

按區段徵收後評定地價繳納差額。 

2、 實際領回抵價地面積小於應領抵價地之面積者，就其不足部分

按區段徵收後評定地價發給差額。 

3、 前二目之增減面積未達零點五帄方公尺者，其地價款得免予繳

納或發給。但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發給者，應予發給。 

4、 土地所有權人應繳納之差額地價，經本府通知限期繳納，屆期

仍未繳納者，應就超過應領面積換算其應有部分，囑託本市中

壢地政事務所於土地登記簿加註「未繳清差額地價前，不得辦

理所有權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字樣，並應移送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強制執行。 

(三) 辦竣地籍測量後，本府應將分配結果清冊及分配結果圖等資料送交

本市中壢地政事務所，囑託辦理所有權登記，並將原地籍資料各部

別截止記載。 

(四) 分配戶分配街廓第一宗土地及其接續分配土地，以編配單一地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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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五) 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本府將分配結果通知原同意於區段徵收後土

地重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他項權利人，並請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

項權利人於規定期間內，將重新設定之抵押權或典權之權利範圍、

價值、次序等相關文件及應繳納之登記規費送交本府，由本府於送

辦土地登記時，併同辦理抵押權或典權設定登記；原土地所有權人

及他項權利人未依期限提出相關文件者，先行囑託辦理土地標示部

登記，俟相關文件提出後，再辦理所有權及他項權利登記。 

(六) 本府於囑託辦理土地所有權登記前，如登記名義人死亡，其繼承人

得依第七點規定檢具相關繼承文件後，向本府申請以繼承人名義辦

理登記。 

(七) 土地登記完竣後，本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應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他

項權利人於三十日內領取土地權利書狀。 

十六、 土地登記完竣後，本府將視公共工程施工情形，以書面通知原土地所

有權人定期到場接管。未到場接管者，視為已接管，並自指定接管之

日起自負保管責任，如有遭人占用或傾倒廢棄物等情形者，應由土地

所有權人自行處理。 

十七、 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會所需之相關書表圖冊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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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蘆警分刑字第 11100108741號 

附件：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李○龍採驗尿液通知書公示送達一

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李○龍因戶籍遭遷址至桃園市蘆竹

區內厝里長安路二段 236號四樓「蘆竹區戶政事務所」，經

查非實際住居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採驗尿液通知書」 1份，請應受尿液採驗人於刊登

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內，前來本分局偵查隊 (桃園

市蘆竹區南崁路 175巷 10號2樓、電話： 03-2128684、承辦

人：偵查佐曾○中 )領取，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

到者，本分局將依法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

行。

分局長 陳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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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蘆警分刑字第 11100108742號 

附件：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黃○模採驗尿液通知書公示送達一

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口黃○模因戶籍遭遷址至桃園市蘆竹

區內厝里長安路二段 236號四樓「蘆竹區戶政事務所」，經

查非實際住居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採驗尿液通知書」 1份，請應受尿液採驗人於刊登

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內，前來本分局偵查隊 (桃園

市蘆竹區南崁路 175巷 10號2樓、電話： 03-2128684、承辦

人：偵查佐曾○中 )領取，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

到者，本分局將依法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

行。

分局長 陳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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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蘆警分刑字第 11100108743號 

附件：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江○諒採驗尿液通知書公示送達一

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江○諒因戶籍遭遷址至桃園市蘆竹

區內厝里長安路二段 236號四樓「蘆竹區戶政事務所」，經

查非實際住居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採驗尿液通知書」 1份，請應受尿液採驗人於刊登

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內，前來本分局偵查隊 (桃園

市蘆竹區南崁路 175巷 10號2樓、電話： 03-2128684、承辦

人：偵查佐曾○中 )領取，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

到者，本分局將依法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

行。

分局長 陳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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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蘆警分刑字第 11100108744號 

附件：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蔡○銘採驗尿液通知書公示送達一

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口蔡○銘因戶籍遭遷址至桃園市蘆竹

區內厝里長安路二段 236號四樓「蘆竹區戶政事務所」，經

查非實際住居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採驗尿液通知書」 1份，請應受尿液採驗人於刊登

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內，前來本分局偵查隊 (桃園

市蘆竹區南崁路 175巷 10號2樓、電話： 03-2128684、承辦

人：偵查佐曾○中 )領取，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

到者，本分局將依法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

行。

分局長 陳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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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蘆警分刑字第 11100108745號 

附件：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陳○妙採驗尿液通知書公示送達一

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口陳○妙因戶籍遭遷址至桃園市蘆竹

區內厝里長安路二段 236號四樓「蘆竹區戶政事務所」，經

查非實際住居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採驗尿液通知書」 1份，請應受尿液採驗人於刊登

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內，前來本分局偵查隊 (桃園

市蘆竹區南崁路 175巷 10號2樓、電話： 03-2128684、承辦

人：偵查佐曾○中 )領取，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

到者，本分局將依法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

行。

分局長 陳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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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蘆警分刑字第 11100108746號 

附件：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涂○榕採驗尿液通知書公示送達一

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口涂○榕因戶籍遭遷址至桃園市蘆竹

區內厝里長安路二段 236號四樓「蘆竹區戶政事務所」，經

查非實際住居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採驗尿液通知書」 1份，請應受尿液採驗人於刊登

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內，前來本分局偵查隊 (桃園

市蘆竹區南崁路 175巷 10號2樓、電話： 03-2128684、承辦

人：偵查佐曾○中 )領取，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

到者，本分局將依法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

行。

分局長 陳清華 

 

  

64



桃園市政府公報                                                    111年第９期 

 

 

 

 

 

 

 

 

 

 

 

 

 

 

 

 

 

 

 

 

 

 

 

 

 

 

 

 

 

 

 

 

 

 

65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蘆警分刑字第 11100108747號 

附件：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吳○隆採驗尿液通知書公示送達一

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口吳○隆因戶籍遭遷址至桃園市蘆竹

區內厝里長安路二段 236號四樓「蘆竹區戶政事務所」，經

查非實際住居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採驗尿液通知書」 1份，請應受尿液採驗人於刊登

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內，前來本分局偵查隊 (桃園

市蘆竹區南崁路 175巷 10號2樓、電話： 03-2128684、承辦

人：偵查佐曾○中 )領取，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

到者，本分局將依法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

行。

分局長 陳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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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蘆警分刑字第 11100108748號 

附件：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黃○卲採驗尿液通知書公示送達一

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口黃○卲因戶籍遭遷址至桃園市蘆竹

區內厝里長安路二段 236號四樓「蘆竹區戶政事務所」，經

查非實際住居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採驗尿液通知書」 1份，請應受尿液採驗人於刊登

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內，前來本分局偵查隊 (桃園

市蘆竹區南崁路 175巷 10號2樓、電話： 03-2128684、承辦

人：偵查佐曾○中 )領取，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

到者，本分局將依法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

行。

分局長 陳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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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蘆警分刑字第 11100108749號 

附件： 

主旨：公告應受尿液採驗人陳○鈞採驗尿液通知書公示送達一

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口陳○鈞因戶籍遭遷址至桃園市蘆竹

區內厝里長安路二段 236號四樓「蘆竹區戶政事務所」，經

查非實際住居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採驗尿液通知書」 1份，請應受尿液採驗人於刊登

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內，前來本分局偵查隊 (桃園

市蘆竹區南崁路 175巷 10號2樓、電話： 03-2128684、承辦

人：偵查佐曾○中 )領取，並依限到場接受採尿，逾期未

到者，本分局將依法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聲請強制執

行。

分局長 陳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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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桃警刑字第 11100280792號 

附件：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涂○珉（銷帳編號：11110481）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公示送達一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1第2項。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查受處分人涂○珉於 110年 12月 26日在桃園市中壢區環南

路二段 131號前，為警查獲無正當理由持有及施用第三級

毒品，本局依法裁處罰鍰及講習，惟查此人現設籍桃園市

龍潭區戶政事務所，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處分書 1份，請受處分人於刊登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

後 20日內，前來本局刑事警察大隊領取（桃園市桃園區縣

府路 51號 5樓、電話： 03-3313376、承辦人：偵查佐沈○

霖）。

局長 陳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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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照字第 11100999391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有關葉○陽建築師申請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葉○陽。

二、身分證字號： H12272****。

三、開業證字號：桃市建開證字第 I000113號。

四、事務所名稱：葉○陽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所址：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 57巷6弄28號5樓。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 6924號。

七、備註：換發。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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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照字第 11101019841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有關林○翰建築師申請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林○翰。

二、身分證字號： D12173****。

三、開業證字號：桃市建開證字第 I000111號。

四、事務所名稱：林○翰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所址：桃園市中壢區龍興路 710巷8號。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 6894號。

七、備註：換發。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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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照字第 11101018571號 

附件： 

主旨：公告註銷蔡○海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蔡○海。

二、身分證字號： Q10229****。

三、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I000171號。

四、事務所名稱：蔡○海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所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302-4號5樓。

六、建築師證書： 67年4月25日建證字第 001109號。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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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101011131號 

附件： 

主旨：核發本市陳○蓮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地政士姓名：陳○蓮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 004307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 111）桃市地字第002394號

四、事務所名稱：和帄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桃園市龍潭區東華街 9號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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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都行字第 1110102477號 

附件： 

主旨：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

(第一階段 )案」測量成果簿 (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及樁

位坐標表)。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11年4月20日起公告30日。 

二、土地權利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向本

府都市發展局繳納複測費用，並以書面申請複測。  

三、附貼樁位資料於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市行政科 )公告欄、桃

園市龜山區公所及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公告。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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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桃警刑字第 11100284021號 

附件：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阮○勝（銷帳編號：11110499）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案處分書公示送達一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1第2項。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查受處分人阮○勝於 108年 7月 6日在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48巷 9號 2樓，為警查獲無正當理由施用及持有第三級毒

品，本局依法裁處罰鍰及講習，經查受處分人為外籍人

士，復於 108年 10月 7日遭通報行方不明，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處分書 1份，請受處分人於刊登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

後 20日內，前來本局刑事警察大隊領取（桃園市桃園區縣

府路 51號 5樓、電話： 03-3313376、承辦人：偵查員張○

榮）。

局長 陳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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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照字第 11101052111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有關黃○珊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黃○珊。

二、身分證字號： L22349****。

三、開業證字號：桃市建開證字第 I000197號。

四、事務所名稱：黃○珊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所址：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 318巷26號2樓。

六、建築師證書： 111年3月18日建證字第8318號。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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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府都行字第 111010415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變更楊梅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

理表核定編號第 5案樁位測量案成果簿 (含樁位公告圖、樁

位圖及樁位坐標表 )，請張貼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11年4月21日起公告30日。 

二、土地權利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向本

府都市發展局繳納複測費用，並以書面申請複測。  

三、附貼樁位資料於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行政科公告欄、本府

地政局、桃園市楊梅區公所及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公

告。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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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101051201號 

附件： 

主旨：核發本市林○凱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地政士姓名：林○凱

二、證書字號： (105)台內地登字第027754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11)桃市地字第002395號

四、事務所名稱：林○凱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桃園市桃園區龍祥街 50之4號5樓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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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府都行字第 1110106730號 

附件： 

主旨：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配合虎頭山風景特定區觀光

整體發展規劃）（第一階段）變 5案」測量成果簿 (含樁位

公告圖、樁位圖及樁位坐標表 )。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11年4月22日起公告30日。 

二、土地權利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向本

府都市發展局繳納複測費用，並以書面申請複測。  

三、附貼樁位資料於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市行政科 )公告欄、桃

園市龜山區公所及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公告。  

市長 鄭文燦  

78



桃園市政府公報                                                    111年第９期 

 

 

 

 

 

 

 

 

 

 

 

 

 

 

 

 

 

 

 

 

 

 

 

 

 

 

 

 

 

 

 

 

 

 

79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桃警刑字第 11100301361號 

附件：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何○群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

（銷帳編號： 11110531）公示送達一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查旨揭受處分人何○群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本局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1第2項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及講習辦法等相關規定處以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惟

因受處分人戶籍地址遷移不明致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

送達。

二、旨揭處分書請受處分人於刊登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

內，前來本局刑事警察大隊領取（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1

號5樓、電話：03-3313376、承辦人：偵查佐蔡○菱）。

局長 陳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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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桃警刑字第 111003021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劉○威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

（銷帳編號： 11110535）公示送達一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講習辦法。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

公告事項：

一、查旨揭受處分人劉○威於 109年 5月 8日在桃園市桃園區宏

昌六街 197號前，為警查獲無正當理由「施用及持有第三

級毒品」，本局依法裁處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惟因受處

分人戶籍地址遷移不明致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處分書請受處分人於刊登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

內，前來本局刑事警察大隊領取（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1

號5樓、電話：03-3313376、承辦人：副隊長陳○芬）。

局長 陳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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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府地價字第 11101067231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不動產估價師李○順先生辦理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2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天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二、姓名：李○順。

三、開業證書字號：（ 107）桃市估字第000059號(換發)。

四、事務所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 246巷29弄43號2樓。

五、申請原因：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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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環空字第 11101011401號 

附件： 

主旨：公示送達黃○雅君(身分證統一編號： T22392****)違反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本府 111年4月15日府環空字第

1110101140號函裁處書及電子繳款單各 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受處分人黃○雅君 (身分證統一編號： T22392****)違

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25條第 1項之規定，本府

向該受處分人戶籍登記地送達，因受處分人遷移不明故無

法送達，爰依法為公示送達。

二、本案裁處書由本府環境保護局保管，受處分人得於本公告

之日起 20日內，至本府環境保護局領取（桃園市桃園區縣

府路 1號 10樓、電話： 03-3386021分機1246李先生），逾期

該公文視同送達生效。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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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府都住更字第 11100841641號 

附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 1份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合一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段 389地號等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並自民國111年4月22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3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 111年4月22日起，至民國 111年 5月 

21日止。 

二、網路公告網址： 

(一)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https://urdb.tycg.gov.tw/。 

(二)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https://ohd.tycg.gov.tw/。 

三、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二)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公告欄。  

(三)桃園市桃園區公所公告欄。  

(四)桃園市桃園區會稽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桃園市政府公報及自由時報。  

四、本都市更新事業係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後續應俟實施者

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擬具權利變換計畫，經本府核定後，

始得據以實施。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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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環事字第 1110102482號 

附件： 

主旨：公告委託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辦理「 111年度各類

事業廢棄物委託審查暨綜合管理計畫」執行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1年1月14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執行事項：

(一)各類事業廢棄物審查作業。

(二)事業廢棄物網路申請審查管理系統更新維護。

(三)事業廢棄物勾稽作業。

(四)年度事業廢棄物綜合管理、策略及成效檢討分析。

三、委託對象或事項有變更或終止時，將另行辦理公告。

四、受委託公司：

(一)名稱：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

(二)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 653號4樓。

(三 )聯絡電話： 02-7730-4000（新北）； 03-338-6021分機

1526（桃園）。

五、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府環境保護局事業廢棄物管

理科鄭○航科員，電話： 03-3386021分機1529。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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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101098091號 

附件： 

主旨：核發本市謝○榮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地政士姓名：謝○榮

二、證書字號：（84）台內地登字第 013283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 111）桃市地字第002396號

四、事務所名稱：謝○榮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 268之1號2樓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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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桃警刑字第 111003085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陳○寧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

（銷帳編號： 11110555）公示送達一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講習辦法。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查旨揭受處分人陳○寧於 111年 1月 15日在桃園市龜山區長

壽路 152號前，為警查獲無正當理由「施用第三級毒品」，

本局依法裁處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惟因受處分人戶籍地

址遷移不明致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處分書請受處分人於刊登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

內，前來本局刑事警察大隊領取（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1

號5樓、電話：03-3313376、承辦人：副隊長陳○芬）。

局長 陳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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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桃警刑字第 1110030607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林○宗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

（銷帳編號： 11110548）公示送達一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講習辦法。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查旨揭受處分人林○宗於 109年 9月 22日在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 437巷1號前，為警查獲無正當理由「施用及持有

第三級毒品」，本局依法裁處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惟因

受處分人戶籍地址遷移不明致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二、旨揭處分書請受處分人於刊登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

內，前來本局刑事警察大隊領取（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1

號5樓、電話：03-3313376、承辦人：副隊長陳○芬）。

局長 陳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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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民戶字第 11101045112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龜山區文藝街及文明路道路延伸命名暨文南路道

路命名。 

依據：桃園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 3條及桃園市道路

命名及門牌編釘作業要點第 3點及第 4點暨本市龜山區戶政

事務所111年4月18日桃市龜戶字第 1110003395號函。 

公告事項： 

一、旨揭道路命名如下：  

(一 )文藝街（延伸）：由原文藝街迄點往後延伸，至龜山區

樟腦寮 8之 3號前止（龜山區文青段 163地號），全長約

75.3公尺，寬約6公尺。 

(二 )文南路：以與龜山區文桃路交接路口為起點，往東至本

市與新北市交界處為終點，全長約 655公尺，寬約 12公

尺。 

(三 )文明路（延伸）：以與龜山區文德二路交接路口為起

點，即原文明路迄點，往南延伸至公（滯四）滯洪池處

為終點，全長約 135公尺，寬約6.5公尺。 

二、旨案業於 111年 4月 21日核定生效，相關路段門牌整編生效

日期另行公告。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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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府都國字第 1110093235號 

附件：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修正「海岸地區範圍」。  

依據： 

一、海岸管理法第 5條規定。 

二、內政部111年4月8日台內營字第1110804425號令。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本案自 111年4月28日起公告公開展覽30日。 

二、公告範圍：如修正「海岸地區範圍」圖。  

三、公告方式： 

(一 )書面：公告於本府都市發展局及本市蘆竹區、大園區、

觀音區及新屋區公所。  

(二 )網路：公告於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s://urdb.tycg. 

gov.tw/）。 

(三)登報：刊登於聯合報。  

四、附貼本案範圍圖於本府都市發展局及本市蘆竹區、大園

區、觀音區及新屋區公所公告欄。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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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府都國字第 11100932351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有關內政部 111年 4月 8日公告修正「海岸地區範圍」一

案，請配合辦理公告周知 30日，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內政部 111年 4月 8日台內營字第 11108044254號函辦

理。 

二、 旨案自民國 111年4月28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30日，檢送內政

部令影本、內政部「海岸地區範圍」圖冊及本府公告各 1

份，請張貼公告周知。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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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台內營字第 1110804425號 

 

一、依據海岸管理法第五條規定修正公告「海岸地區範圍」，

修正後海岸地區範圍圖冊如附件。  

二、依據海岸管理法第五條規定劃定海岸地區範圍後公告之。  

三、旨揭海岸地區範圍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南投縣政

府、嘉義市政府除外）及有關鄉（鎮、市、區）公所分別

公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並應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並得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

知。 

四、本海岸地區之劃設係為明確海岸管理法之適用範圍，尚未

直接限制或禁止區內相關利用行為。  

五、海岸管理法係透過「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明定海岸地區整

體利用指導原則，引導及整合海岸地區之管理；至實質管

制部分，主要於「海岸保護計畫」及「海岸防護計畫」規

定禁止或相容使用項目，以保護海岸資源及防護海岸災

害；「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保護計畫」及「海岸防

護計畫」，應依海岸管理法第九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踐行民

眾參與機制及會商有關機關後，始核定公告實施管理。又

於海岸管理頇特別關注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之海岸地區特

定區位內，從事一定規模以上之開發利用、工程建設、建

築或使用性質特殊者，需申請許可，惟其非直接限制或禁

止開發使用。 

部長 徐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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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101109101號 

附件： 

主旨：核發本市王○珊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地政士姓名：王○珊

二、證書字號：（98）台內地登字第 026190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 111）桃市地字第002397號

四、事務所名稱：王○珊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 239號2樓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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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桃交停字第 111002053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寄發逾期未繳停車費催繳通知函公示送達暨應受

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6條第 3項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80條、81條及82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局寄發逾期未繳停車費催繳通知函經以雙掛號郵寄邱○

祥、謝○娥、黃○順、莊○興、許○涵、劉○徹及張○林

等 7人，因該郵件無法送達（郵寄單退件日 110年12月16日

-111年 4月 18日，共 7件），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

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寄發逾期未繳停車費催繳通知函送至本局留存，違規人得

至本局領取，逾 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局長 劉慶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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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祥 110.12.16 查無此人

謝○娥 111.03.24 無此人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逾期未繳停車費催繳通知函郵寄退件清冊

單號 車號 姓名 退件日 退件原因 備註

桃交停字第 1100066009 號 HZ6-232

GS7-257

桃交停字第 1110013879 號 YG-8199

BAG-0572

桃交停字第 1110014227 號 3N-0843 黃○順 111.03.25 無 文 書 ( 郵

件)所書應送

達地址之處

所

 

許○涵 111.04.13 該號地址查

無此人

 

桃交停字第 1110014074 號 1028-A7 莊○興 111.03.28 無此人

桃交停字第 1110017686 號 AUJ-1078

AUJ-2865

L9-6798

 

桃交停字第 1110018904 號 5030-ZY 劉○徹 111.04.18 查無此人

桃交停字第 1110018815 號 2698-RV 張○林 111.04.18 查無此人退

回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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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桃警刑字第 11100314351號附件：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林○湧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

(銷帳編號：11110580)公示送達一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查旨揭受處分人林○湧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本局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1第2項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及講習辦法等相關規定處以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

二、惟因受處分人戶籍地址遷移不明致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

示送達。

三、旨揭處分書請受處分人於刊登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

內，前來本局刑事警察大隊領取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1

號5樓、電話：03-3313376、承辦人：偵查員鄭○叡 )。

局長 陳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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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101127151號 

附件：公告清冊 

主旨：註銷本市地政士嚴○輝等 34人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地政士姓名：嚴○輝等 34人

二、證書字號：如後附公告清冊

三、開業執照字號：如後附公告清冊

四、事務所名稱：如後附公告清冊

五、事務所地址：如後附公告清冊

六、註銷原因：執照期滿未換照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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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清冊 

序號 姓名 執照字號 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事務所地址 

1 嚴○輝
(83)桃縣地字

第 000361 號 

(83)台內地登字

第 012095 號 
三易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南豐街 214 號 

2 洪○秩
(83)桃縣地字

第 000320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0624 號 
洪振秩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文化路 42號 

3 張○雄
(80)桃縣地字

第 000036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3123 號 
張鑑雄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平鎮區廣平街 156 巷 46弄 11號 

4 黃○鎮
(80)桃縣地字

第 000042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1143 號 
黃永鎮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愛國路 19號 

5 楊○增
(80)桃縣地字

第 000002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0626 號 
楊連增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楊梅區楊新路 34-1號 

6 廖  ○
(81)桃縣地字

第 000124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2378 號 
廖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楊梅區環南路 75巷 38 號 

7 陳○明
(84)桃縣地字

第 000561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1458 號 
陳維明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觀音區草新村 1 鄰大觀路二段 41 號 

8 陳○源
(80)桃縣地字

第 000008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0369 號 
陳淵源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 118-1號 

9 王○和
(83)桃縣地字

第 000405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2467 號 
王相和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大溪區埔頂街 15巷 51-1號 

10 胡○忠
(84)桃縣地字

第 000631 號 

(81)台內地登字

第 008618 號 
胡正忠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 21號 2樓 

11 邱○爵
(81)桃縣地字

第 000074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5754 號 
永任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蘆竹區富國路一段 6號 

12 曹○志
(87)桃縣地字

第 001094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1903 號 
青雲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91號 

13 陳○和
(84)桃縣地字

第 000639 號 

(84)台內地登字

第 014874 號 
尚誠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 946 號 

14 蔡○茂
(85)桃縣地字

第 000812 號 

(85)台內地登字

第 016519 號 
名揚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 88號 

15 陳○福
(85)桃縣地字

第 000851 號 

(83)台內地登字

第 012432 號 
陳誠福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八德區義勇街 157 號 

16 余○昌
(85)桃縣地字

第 000832 號 

(81)台內地登字

第 009606 號 
承德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平鎮區承德路 23號 1 樓 

17 李○章
(85)桃縣地字

第 000973 號 

(86)台內地登字

第 019882 號 
泛亞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 2段 154-1號 4樓 

18 陳○政
(86)桃縣地字

第 001034 號 

(86)台內地登字

第 020576 號 
尚圓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一段 122 巷 12-1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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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桃縣地字

第 000047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2781 號 
立群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大溪區勝利街 58號 

序號  姓名 執照字號 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事務所地址

19  呂○玲

20 張○英
(86)桃縣地字

第 000993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4059 號 
張木英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龍潭區五福街 29巷 28 號 

21 傅○渼
(89)桃縣地字

第 001264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5618 號 
傅運渼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建國北路 28號 

22 王○婕
(93)桃縣地字

第 001465 號 

(81)台內地登字

第 009635 號 
王秀婕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楊梅區民族路五段 259 號 

23 林○真
(95)桃縣地字

第 001540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1457 號 
林秀真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 1 段 1021 號 

24 倪○玉
(104)桃市地

字第 002000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0325 號 
倪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觀音區新坡里 13鄰 9 號 

25 宋○環
(85)桃縣地字

第 000927 號 

(85)台內地登字

第 018778 號 
三民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十街 20巷 16 號 2樓 

26 陳○月
(82)桃縣地字

第 000265 號 

(82)台內地登字

第 011215 號 
陳美月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新民街 80號 2 樓 

27 江○怡
(86)桃市地字

第 000997 號 

(84)台內地登字

第 014884 號 
一鼎建誠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 37號 2 樓 

28 朱○容
(85)桃縣地字

第 000888 號 

(85)台內地登字

第 018005 號 
佳聯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 24 號 

29 黃○甄
(85)桃縣地字

第 000716 號 

(84)台內地登字

第 014913 號 
黃敏甄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平鎮區游泳路 153 巷 6 弄 18號 

30 吳○芬
(95)桃縣地字

第 001526號 

(85)台內地登字

第 017688 號 
驛動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535 號 5 樓 

31 黃○玲
(83)桃市地字

第 000446 號 

(82)台內地登字

第 010874 號 
黃淑玲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一段 4 號 2 樓 

32 李○霖
(103)桃縣地

字第 001958號 

(83)台內地登字

第 013139 號 
億聯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大園區新生北路 136 巷 21 號 

33 陳○虎
(82)桃縣地字

第 000220 號 

(81)台內地登字

第 008966 號 
中興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龍潭區民豐六街 23號 

34 郭○禮
(82)桃縣地字

第 000240 號 

(79)台內地登字

第 003510 號 
郭有禮地政士事務所 桃園市桃園區中原路 2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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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7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照字第 11101122601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有關許○存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許○存。

二、身分證字號： H12367****。

三、開業證字號：桃市建開證字第 I000198-02號。

四、事務所名稱：佳陽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所址：桃園市帄鎮區承德路 16號3樓。

六、建築師證書： 111年3月23日建證字第8346號。

七、備註：申請核發開業證書並與周基鎮建築師組織「佳陽聯

合建築師事務所」。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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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7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照字第11101116382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有關周○鎮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周○鎮。

二、身分證字號： L12235****。

三、開業證字號：桃市建開證字第 I000198-01號。

四、事務所名稱：佳陽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所址：桃園市帄鎮區承德路 16號3樓。

六、建築師證書： 109年3月16日建證字第7938號。

七、備註：申請核發開業證書並與許孝存建築師組織「佳陽聯

合建築師事務所」。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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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7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照字第 11101139231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有關黃○鋒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黃○鋒。

二、身分證字號： M12239****。

三、開業證字號：桃市建開證字第 I000199號。

四、事務所名稱：黃○鋒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所址：桃園市桃園區民權路 148號。

六、建築師證書： 110年6月23日建證字第8235號。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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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府環噪字第 1110076154號 

附件： 

主旨：公示送達林○貴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府環境保護局依

法通知陳述意見函。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 78條及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林○貴君於 111年度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11條第1

項規定，本府環境保護局將依同法第 26條規定，處新臺幣

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罰鍰，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

致其陳述意見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府環境保護局公告牌

示處並刊登桃園市政府公報。

三、請於公告日之日起或桃園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 20日內

逕向本府環境保護局提出陳述意見（地址：桃園市桃園區

縣府路 1號；電話： 03-3860569#315），逾期依行政程序法

第 105條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本府環境保護

局將依規定處分。

市長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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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8日 

發文字號：桃警刑字第 11100315521號 

附件：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鄭○維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

（銷帳編號： 11110589）公示送達一案。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條。

公告事項：

一、查旨揭受處分人鄭○維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本局依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講習辦法等相關規定處以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惟因受處

分人戶籍地址遷移不明致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處分書請受處分人於刊登桃園市政府公報發行後 20日

內，前來本局刑事警察大隊領取（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1

號5樓、電話：03-3313376、承辦人：偵查員鄭○叡）。

局長 陳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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